
  
第 1 頁，共 1 頁 

 

法務部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06 年 6 月 28 日 

發稿單位：國際及兩岸法律司 

連 絡 人：專員沈珮芸 

連絡電話：02-21910189 轉 7214     編號：064 
 

英國最高法院就林克穎案判決撤銷發回 

 

英國最高法院今日就林克穎案做出對臺灣有利的判決，將全案發

回蘇格蘭高等法院重新審理。英國最高法院法官認為，本案並無證據

可茲認定臺灣主管機關不會提供被上訴人即林克穎，使其免於受到其

他受刑人傷害的合理保護。臺灣主管機關提出的保證，包括可允許他

選擇留在自己的舍房及獨自在戶外運動，亦即林克穎可自行選擇保護

自己避免落入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之情境。英國最高法院肯認此

一保證已為林克穎提供合理的防範。至於他能否與其他受刑人融合，

並不代表他就會面臨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之風險。 

我方請求英國引渡林克穎回臺執行有期徒刑4 年一案，蘇格蘭高

等法院於105年9月23日審酌臺灣監獄條件不符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之

要求，判決林克穎上訴有理由。本部於同年10月5日請求蘇格蘭檢察

總長上訴，蘇格蘭檢察總長旋於同年10月14日向蘇格蘭高等法院提出

要求准許將該案上訴至最高法院之聲請，惟遭到蘇格蘭高等法院於同

年11月14日以本案不具備普遍之公共重要性(general public 

importance)之上訴第三審要件駁回。蘇格蘭檢察總長及承辦之主任

檢察官深知本案作為我國提出之第一件引渡請求案，所具意義非凡，

遂極其例外逕向英國最高法院聲請准予上訴第三審。嗣經英國最高法

院於同年12月21日同意蘇格蘭檢察總長之前述聲請而受理本案，並於

106年3月6日召開言詞辯論庭，蘇格蘭檢察總長親自代表我方出庭來

表示意見，整個程序歷時將近4小時之久。 

本部對此判決表示欣慰，本判決在實現司法的正義與公平上，尤

深具意義。此外，本部對蘇格蘭檢方、外交部、駐英國代表處、駐愛

丁堡辦事處3年多來投注本案的心力與支持，表示由衷感謝，爾後並

將持續與蘇格蘭檢方、外交部、駐英國代表處、駐愛丁堡辦事處保持

密切聯繫，以關注本案後續之發展。 


